颍州区加强知识产权工作奖励（补助）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健全激励机制，进一步调动各创新主体创新的积极性，促进创新驱动发展，建设创新型颍州，根据《阜阳市加快知识产权强市建设若干政策措施》（阜政办〔2019〕17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颍州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本办法适用于注册在颍州区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依法纳税的企业和在颍州区创业就业的高校（含高职院校、中高等学校）、科研院所、社会组织、颍州区籍个人（含个体工商户）以及在颍州区域范围内授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权利人，在颍州区开展知识产权服务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。 
二、奖励申请和审核
奖励资金每年兑现一次，由颍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受理和审核，每年兑现一次。申请奖励的单位及个人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凭相关批复文件及有关证明材料原件办理有关申请手续。当年不申请视为自愿放弃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三、奖励内容及标准
（一）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能力。对当年获得国内发明专利授权的，每件一次性给予1万元补助；对获得国外发明专利授权的，每件一次性给予3万元补助，同一专利最多补助2个国家（地区）；单位当年发明专利年授权量达到5件以上（含5件）的，每件另给予1万元奖励；发明专利年费给予全额资助。
对新获得中国驰名商标、省商标品牌示范企业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、5万元。对新获得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的企业每件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。对新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、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的管理团队每件给予一次性奖励6万元；对新获得安徽省专业商标品牌基地的给予一次性奖励6万元。
（二）创新激励政策扶持企业创新发展。对新认定（含复核认定）的国家、省、市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分别给予30万元、20万元、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新认定的国家、省、市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分别给予1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一次性奖励；对新认定的贯标企业给予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
（三）加快知识产权转化运用。鼓励企业引进区外发明专利用于生产经营，每引进一件区外发明专利，分两年每年给予0.5万元资助。
（四）实施专利奖项配套奖励。对获得中国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单位，分别一次性给予50万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奖励。当年获得省专利金奖、银奖、优秀奖的，分别一次性给予10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（五）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。专利代理(知识产权服务)机构，当年申请发明专利200件以上的，经认定一次性给予5万元奖励;当年授权发明专利达50件，给子5万元奖励，每超过一件奖励0.3万元。
（六）促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。对企业利用专利权、商标专用权质押贷款的，每笔给予不超过1万元的评估费补助。对开展商标、专利质押的担保机构，年担保额达3000万元以上的，给予担保机构10万元奖励。专利保险给予保费50％补助。
（七）加大知识产权宣传力度。支持社会服务机构开展以知识产权宣传和转化为内容的知识竞赛、培训、沙龙等活动。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区知识产权局）审核备案，给予承办单位活动成本50%，最高5万元补贴。
（八）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。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、强化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构和队伍建设。建立和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衔接机制，加强知识产权部门的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加大打击知识产权违法犯罪行为力度。
（九）强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。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制，胜诉后按知识产权维权实际发生费用的50％给予补贴，每案最高补贴1万元。
（十）提升专职管理人员素质。推动企业建立专利联络员队伍，健全知识产权从业人员上岗培训、在职培训、专业培训等常态化机制。单位当年每受权一件发明专利，给予其联络员500元奖励。
（十一）实施基础教育创新工程。鼓励中小学校将创新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和各项活动中，注重培养青少年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。对当年获得国家、省级、市级知识产权教育示范（试点或培育）学校分别给予20万元、10万元、5万元的奖励。对我区在校学生获得授权实用新型、外观设计专利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2000元、1000元补助。
四、附则
（十二）经费保障。本办法涉及的奖励补助资金列入区级财政预算。奖励资金实行财政专户管理，专款专用。
（十三）完善机制。申报奖励资助资料必须真实、准确、可靠，对以弄虚作假等方式套取奖励、资助资金的，予以追回全额资助资金，5年内不得享受政府各类资助奖励或资助资金，同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在本年度发生重大知识产权违法事件不得享受知识产权政策。
（十四）本办法所述项目在享受国家、省、市优惠政策的同时，不影响在我区继续享受资助奖励。
（十五）本办法由颍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负责解释。
（十六）本办法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。以前相关文件与本文件不一致的，以本文件规定为准。在施行过程中国家和省出台新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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